承 诺 函
依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做出如下承诺：
    一、参与本次招租受让是我方真实意愿表示，所提交材料及申请中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我方对其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二、我方承诺提供承接食堂业绩且获得好评的相关资料真实有效。
三、我方承诺近 3 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，近3 年未受过食品安全相关行政处罚。
四、我方承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不加工制售以野生动物为原料食品，落实卫生防疫相关规定和要求。
五、我方已知晓确定最终承租方后，日常经营需按照招租方提供的《仁怀市人民医院营养餐食定价要求》进行经营。
六、我方已知晓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，我方需向招租方缴纳30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；因我方自身原因未达到《遵义市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标准》招租方给予期限进行整改，若整改后仍未达到上述标准的，招租方在上述履约保证金中扣除10万元作为违约赔偿金，并终止《租赁合同》，剩余20万元在合同终止后15日内无息退还至我方账户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我方承诺在交易过程中，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按照有关程序及要求履行我方义务。
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，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恶意竞租，扰乱招租等违规行为，给交易活动相关方造成损失的，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，交纳的履约保证金作为向招租方支付的违约金不予退还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